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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昆钢耐磨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5 年 3 月 10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5 年 3 月 3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鹤庆县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本案件已于 2025 年 3 月 26 日开庭审理，目前暂无最新进展。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鹤庆北衙矿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渊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系挂牌公司客户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云南昆钢耐磨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海滨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系挂牌公司自身 



公告编号：2025-012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24 年 1 月 29 日，原告鹤庆北衙矿业有限公司与被告云南昆钢耐磨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鹤庆北衙矿业有限公司三选厂Φ5540 半自磨机衬板磨耗

承包合同》，被告承包原告三选厂Φ5540 半自磨机衬板处理矿石事宜，具体为被

告衬板实际安装在原告半自磨机中用于矿石生产，双方按照矿石处理量结算衬板

使用费用。 

原告认为被告在履约过程中：第一、交付衬板存在严重逾期情形，应当承担

合同约定的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第二、交付衬板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不但未

达到合同约定的使用周期及矿石处理量，还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原告

有权要求扣除履约保证金，并要求被告赔偿全部实际损失。第三、因被告衬板质

量原因导致原告半自磨机非计划停机两次，被告应当承担支付 100,000 元违约金

的违约责任。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鹤庆北衙矿业有限公司三选

厂Φ5540 半自磨机衬板磨耗承包合同》。 

二、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交货违约金 131,440 元。 

三、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约定非计划停机违约金 100,000

元。 

四、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原告有权扣除履约保证金 65,720 元。 

五、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给原告造成的损失 13,175,722.12

元。（上述第二、三、四、五项合计 13,472,882.12 元）。 

六、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等相关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 

2024 年 1 月 29 日，原告鹤庆北衙矿业有限公司与被告云南昆钢耐磨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鹤庆北衙矿业有限公司三选厂Φ5540 半自磨机衬板磨耗

承包合同》，被告承包原告三选厂Φ5540 半自磨机衬板处理矿石事宜，具体为被

告衬板实际安装在原告半自磨机中用于矿石生产，双方按照矿石处理量结算衬板

使用费用，合同约定主要内容如下：1、衬板材质：合金衬板，合同数量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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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单价 1.24 元／吨，暂估处理量：106 万吨，暂估总金额 131.44 万元。2、交

货时间：2024 年 3 月 15 日前交付。3、技术标准：（1）被告保证其衬板是全新

的、未使用过的，并完全符合本合同约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要求；（2）被告提

供的衬板应满足设备及生产需求，确保对原告设备安全不会造成损坏；（3）衬板

质量标准、技术标准：按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规范执行。4、使用周期：单套

衬板使用周期不低于 8 个月且处理氧化矿矿石不低于 100 万吨。5、履约保证金：

金额为 65,720 元，合同截止无安全事故及其他违约情况，履约保证金在合同结

束后无息退还。6、违约责任：（1）单套衬板使用周期低于 6 个月或处理量低于

75 万吨的，原告有权终止合同，质保金不退还；（2）因被告衬板及其辅件问题

（如衬板故障、筒体漏浆等）造成半自磨机非计划停机，按 50,000 元／次进行

考核处罚；（3）若因被告产品质量问题，导致原告矿山设备损坏或对矿山生产带

来任何形式的影响，一切责任由被告承担，被告单位必须全额赔偿经济损失；（4）

延期交货：被告不能按期交货，在 7 天内，按逾期交货处理，超过一天按 10,000

元／天处以违约金，按日递加，最多不超过货款总价的 10%；超过 7 天，按不能

交货处理，向原告偿付合同总价的 10％作为违约金，同时原告应承担因逾期交

货或不能供货给甲方造成的损失。7、任何一方均可向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分四次向原告交付合同约定衬板，最后完成衬板交付时

间为 2024 年 5 月 28 日，存在严重的逾期交付衬板的违约行为，且交付部分衬板

存在不符合合同约定标准的质量问题，但被告以不影响实际使用为由不予更换处

置。衬板于 2024 年 9 月 26 日完成安装并开机运行，但 2024 年 9 月 27 日起

原告半自磨机存在漏浆漏球情况，2024 年 9 月 29 日，出现衬板脱落情况。因矿

石处理异常原告进行非计划停机检查，发现被告全套衬板碎裂严重，约 70％衬

板均出现碎裂，该套衬板已实际无法使用。经紧急与被告沟通，被告于 2024 年

9 月 30 日向原告作出《工作联系函》，自认其衬板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同意原告

拆除衬板并更换原告自有衬板先保证正常开机生产，原告于 2024 年 10 月 3 日拆

除被告衬板。此后为保障原告的正常生产经营，原告不得已后续又另行采购部分

设备对衬板进行更换，为此又一次造成原告半自磨机非计划停机，被告需承担合

同约定的违约责任及由此给原告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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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原被告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签订《鹤庆北衙矿业有限公司三选厂Φ5540

半自磨机衬板磨耗承包合同》，各方均应当严格遵守，但被告在履约过程中：第

一、交付衬板存在严重逾期情形，应当承担合同约定的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第

二、交付衬板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不但未达到合同约定的使用周期及矿石处理

量，还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原告有权要求扣除履约保证金，并要求被

告赔偿全部实际损失。第三、因被告衬板质量原因导致原告半自磨机非计划停机

两次，被告应当承担支付 100,000 元违约金的违约责任。原告主要从事矿产资源

开发、生产，每年的生产任务繁重，半自磨机运行都需要精确细化到按小时计算，

但因被告衬板质量问题，导致原告半自磨机长时间停机，不但导致原告生产计划

严重逾期，还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为维护原告自身合法权益，特向贵

院提起诉讼，望贵院依法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为谢。 

 

三、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此案件当前为一审开庭审理完毕，尚未出具裁定文书，最终结果具有不确定

性，因此对公司经营方面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信息披露相关要求，

及时准确披露本诉讼的进展以及对公司经营方面的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此案件当前为一审开庭审理完毕，尚未出具裁定文书，最终结果具有不确定

性，因此对公司财务方面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

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最终对财务造成的影响以年度审计机构的审

计意见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已遴选并委托专业律师代理本案，并向法院申请第三方鉴定机构介入。

代理律师在一审庭审时进行了抗辩，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四、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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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本案中没有其他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五、备查文件目录 

1、云南鹤庆县人民法院传票 

2、鹤庆北衙矿业有限公司民事起诉状 

 

 

 

云南昆钢耐磨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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